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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采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为进一步规范采购行为，提高工作效率，根据《必须招

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第 16 号令）、《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北省 2019-2020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

及标准的通知》（鄂政办发〔2018〕33 号）等相关制度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提出工作意见如下。 

一、高度重视采购工作 

采购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重要系统工程，凡涉及采

购的相关单位和部门都必须高度重视，并指定专人负责，资

产管理要发挥在采购工作中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切实保

证采购工作高效有序进行。 

二、扩大使用单位采购自主权 

依规放宽采购限额标准： 

（一）政府采购中货物类单台（件、套）、服务类单项

或批量采购达到 400 万元(含)以上；投资额在 400 万元以上

的工程项目；工程项目中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

项合同估算价在 2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勘察、设计、监理等

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及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必须由学校依法公开招

标采购。 

（二）货物、服务项目单项或批量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

工程单项估算价在 50 万以上的，必须由学校或由学校委托

采购代理机构采购。 

 



 2 

（三）货物、服务项目单项或批量金额未达到 30 万元、

工程单项估算价未达到 50 万元的，由学校委托使用单位在

资产处指导、监督下依规自行组织采购或从供应商库中遴

选。 

三、建立采购工作限时办结制  

（一）部门申报。财务处安排的项目经费通知书下达后，

使用单位须 20 日内完成所有货物、服务、工程项目的技术

要求或规范(三种及以上产品能满足的参数，新增资产配置

需填申报表，表样见附件)并报送资产管理处。 

工程项目需提供完整工程量清单及项目招标控制价资

料，若有图纸答疑，需在 3 日内完成答疑。 

（二）项目公告。资产管理处收到使用单位报送的技术

要求或规范后，5 日内完成招标文件制作及挂网公告。 

（三）合同签订。评审结果发布后，使用单位须配合资

产管理处在 10 日内完成合同签订并将所有相关资料移交资

产处。 

（四）履约验收。资产管理处按照合同约定时间，完成

催货、验收及付款工作。 

四、建立采购工作定期推进机制 

学校每月召开采购工作推进会，由分管校领导召集，资

产管理处、财务处和涉及采购的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通报

采购工作落实情况，及时发现并协调处理采购工作中的问

题，全力推进采购工作。 

五、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各有关单位必须按照上述要求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高

效完成工作，如没有按时按要求完成，学校将视情况问责、

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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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新增资产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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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新增资产申报表中加入四项采购工作需要内容 

1、参数：必须保证三种及以上产品能满足的参数，不能出现品牌、型号等有倾向性的内容。 

2、使用人：了解设备性能或功能，便于招标答疑及货物验收。 

3、存放地点：供应商送货地点，各临床医院需要明确注明，否则全部送到校本部。 


